
 

教務處公告 
6/28(二)、6/29(三)為本學期第三次定期評量(實體測驗)，學生如 6/20(一)起

至第三次定期評量期間，因確診、或快篩陽性、或班級停課…等因素於考試期間

無法到校，欲請防疫假之條件，因應措施說明如下： 

類型 申請 6/28(二)防疫假 申請 6/29(三)防疫假 

學生未打滿 3劑/同住

家人確診 

居家隔離 3 天+自主

防疫 4天 

須持家人居家隔離期

間為 6/22~6/28 之通

知單申請防疫假。 

須持家人居家隔離期

間為 6/23~6/29 之通

知單申請防疫假。 

學生打滿 3劑/同住家

人確診 

居家隔離 0 天+自主

防疫 7天 

須持家人居家隔離期

間為 6/22~6/28 之通

知單申請防疫假。 

須持家人居家隔離期

間為 6/23~6/29 之通

知單申請防疫假。 

學生本人確診 

居家隔離 7 天+自主

健康管理 7天(可到校

上課) 

須持本人居家隔離期

間為 6/22~6/28 之通

知單申請防疫假。 

須持本人居家隔離期

間為 6/23~6/29 之通

知單申請防疫假。 

學生未打滿 3劑/同住

家人快篩陽性 

居家隔離 3 天+自主

防疫 4天 
申請 6/28(二)、6/29(三)防疫假，須於 6/30(四)

中午 12時前，提供同住家人快篩試劑陽性證

明、註記檢測日期、姓名等，並提供衛服部疾

管署所發簡訊通知截圖辦理請假。 
學生打滿 3劑/同住家

人快篩陽性 

居家隔離 0 天+自主

防疫 7天 

學生本人快篩陽性 

居家隔離 7 天+自主

健康管理 7天(可到校

上課) 

申請 6/28(二)、6/29(三)防疫假，須於 6/30(四)

中午 12時前，提供學生本人快篩試劑陽性證

明、註記檢測日期、姓名等，並提供衛服部疾

管署所發簡訊通知截圖辦理請假。 

學生於本校第三次定期評量期間申請「防疫假」須符合上述條件之一，請務

必於 6/29(三)中午 12時前通知導師、學務處且申請完畢，以免影響第三次定期

評量個人成績，符合申請「防疫假」資格者，第三次定期評量成績另以多元評量

方式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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